销 售 代 理 协 议

供货人（以下称甲方）：金艾堂
销售代理人（以下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合作经销甲方产品及对其产品提供技术服务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范围

1.甲方授权乙方在指定区域内作为甲方的代理商，销售产品、区域如下；

      授权代理产品牌：                （以下简称“产品”）；

授权区域包括：                  （以下简称“指定区域”)。
2. 乙方有权在指定区域内授权下级的代理商。

二、 销售指标及合作期限

1. 乙方同意在签署本协议后每个月的定货量不低于            人民币货款。

2. 本协议自签字后生效，至     年       月     日终止.
三、 合作原则及规定

1. 乙方作为甲方的代理商，应在指定区域内积极销售甲方的产品，发展潜在客户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在销售代理产品的范围内，应以甲方的产品为主。

2. 乙方在进行销售工作时，不应低价竞争，不可越区销售，不可蓄意诋毁甲方和／或其他代理商的名声。如有关不当行为最终导致用户终止采购、取消合同或转用其他品牌产品时，甲方有权立即取消本协议。

四、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以公平合理的统一价格向乙方供应质量合格的产品，提供产品销售资料和市场保护，提供产品的相关宣传广告资料等。
2. 甲乙双方将按约定的销售指标，在每季度考核进度和表现。如不能达标时，甲方可提前1个月以书面通知乙方取销个别或全部指定区域的代理权直至终止本协议。
3. 甲方必须确保指定区域货物批号编码为：         的产品。

五、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在指定区域内须按照甲方拟订的价格规定销售产品，不可以跨区窜货和／或低价倾销，如有跨区销售，须与所管区域总代协商联系进货。
2. 乙方不可在指定区域外与其他代理商竞争客户。

六、 付款条件

1. 乙方应在采购单确认后的三（3）天内把货款汇到甲方指定帐户，甲方在收到全额货款后安排发货。如乙方不按付款条件支付货款，甲方有权把约定的发货期顺延。

七、 交货期

1. 甲方应在收到合同货款（3）天内安排发货，如对交货安排有特殊要求，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在运输途中如发生货物丢失和损坏的情况，将由甲方负责。

八、 反窜货、反低价管理

1. 乙方将甲方的产品发往指定区域以外的地区和接受外地定单的行为称之为货。
2. 甲乙双方约定所有货物地区保护代码为：“0692”；产品批次为2009年7月以后。

 3. 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并审查销售定单和发货记录，如发现任何窜货行为，甲方可以处罚乙方以补偿受到侵害的代理商。
4. 窜货赔偿金将以窜货价款的100%作为罚金，以代理价计算，其中罚金的50%将直接支付给被窜货方，作为对被窜货方的补偿。如乙方在受到外地货源冲击时，有权根据甲方的规定从窜货方获得同等的赔偿。
5. 乙方在举证他人窜货行为时，应提供产品购物发票、序列号和其他有效证明，并以客观诚实的态度进行举证。
6.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价格体系在指定区域内进行销售，防范和制止任何低价倾销行为。
九、生效及协议的解除

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将取代以前所有的口头或文字协议。
2. 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本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中的有关规定，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停止该行为。如违约方在接到要求改正的通知后十五（15）天内仍未改正，发出通知的一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3. 任何一方可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提前三（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合同。
4. 如果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协议延迟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任何一方应在事件发生之日起十（10）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说明理由，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因未及时通知对方或未采取相应措施而导致对方损失扩大的，对扩大的损失部分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在事件发生后九十（90）天内事件仍未消除的，双方可书面协商解除本合同。上述不可抗力是指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政府行动、战争等无法预料和控制的突发事件。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为凭。

甲方：金艾堂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日期：                                                日期：
